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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19201920192019】】】】0210021002100210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 

    

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19 年 1 月 30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拟以现金 38,860 万元

收购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建科院）及杨晓虹、

汤东婴、方平、刘晔、张亚挺、钱奕技、孙正华、王瑞等八人持有

的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标的公司）58%

股权。其中，向建科院收购39%，向八人合计收购19%。建科院为公

司关联方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公司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，

募集资金不超过 69,680 万元，其中 38,860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

对价。经事后审核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 条，请公司

核实并补充披露如下事项。 

一、关于标的资产情况 

根据公告，标的资产 2018年 1-9月实现净利润约 5,531万元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 

1.标的公司最近两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，包括但不限于资

产总额、负债总额、净资产、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等，并说明其业务

情况和主要资产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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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若报告期内上述指标变动较大，说明产生变动的原因及合理

性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二、关于交易协同效应 

根据公告，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建筑材料、建筑装饰装修材料

和建设工程质量的检测。公司称本次交易将实现研发协同效应，并

拓宽公司在新材料领域的销售渠道。请公司结合已有的主要销售渠

道，说明本次交易拓宽公司销售渠道以及形成协同效应的具体考虑

与依据。 

三、关于交易定价合理性 

根据公告，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评估，评估基准日2018年 9月

30 日，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67,880 万元，较账面

净资产增值 29,714.33 万元，增值率 77.86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标的

公司评估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盈利预测、评估假设、评估参数等，

并结合同行业可比交易，说明本次交易定价的合理性。请评估师发

表意见。 

四、关于业绩承诺和补偿 

根据公告，补偿人承诺标的公司 2019 年度、2020 年度、2021

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8,400 万元、8,800 万元、

9,200 万元。补偿方式为现金方式或受让人接受的其他方式。请公

司补充披露： 

1.“受让人接受的其他方式”的具体范围和涉及的相关决策程

序。 

2.公司与标的公司的业务往来情况，并结合检测行业发展趋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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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市场容量、标的公司经营业绩，补充说明业绩承诺的合理性、可

实现性及相关保障措施。 

五、关于交易对方情况 

根据公告，本次交易对方包括建科院及杨晓虹、汤东婴、方平、

刘晔、张亚挺、钱奕技、孙正华、王瑞八人。其中，建科院为公司

关联方，其他八人在标的公司任职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 

1.上述杨晓虹等八人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

排。 

2.结合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述八人的任职与持股情况，说明

标的公司是否存在主要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，是否可

能影响标的公司盈利预测的实现。若有，请充分提示风险，并补充

披露相应保障措施。 

六、关于支付安排 

根据公告，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 38,860 万元。公司将以货币方

式，按照 30%、20%、20%、30%的比例分四期支付。其中，第一期股

权转让款 11,658 万元将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

支付。截至 2018 年 9月 30 日，公司货币资金为 18,633.55 万元，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2,770.70 万元。公司拟发行可转

换公司债券，其中募集资金38,860万元用于支付交易对价。请公司

补充披露： 

1.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、截至目前的实际付款情况、股权

转让手续办理进度及后续安排，并说明本次交易的支付安排是否与

业绩预测情况相匹配。 



 

2.结合资产负债情况及日常经营现金需求

价支付对公司日常经营及偿债安排

3.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若未及时募集足额资金

进交易的可行性，并提示相关风险

七、关于董监事职责

请公司全体董事、

可控性等方面发表意见

尽责义务。请公司独立董事

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发表

请公司 2019 年 1

相关事项予以回复并对外披露

 
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结合资产负债情况及日常经营现金需求，说明本次交易的对

对公司日常经营及偿债安排的影响，并提示相关风险

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若未及时募集足额资金，

并提示相关风险。 

关于董监事职责 

、监事就本次交易必要性、定价公允性

意见，并说明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等勤勉

请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及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维护

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发表意见。   

1 月 30 日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 5 个工作日内对

相关事项予以回复并对外披露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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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本次交易的对

并提示相关风险。   

，公司继续推

定价公允性、风险

并说明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等勤勉

就本次交易及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维护

个工作日内对

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


